
关于对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5】第 3 号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3日，你公司直通披露了《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
1、请补充披露本次重组“重大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是否以“发行股份配套募集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是否影响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2、根据重组报告书，分众多媒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分众传媒”）实际控制人江南春的母亲沈雅城女士持有交易对方钜洲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钜洲资产”）的控股股东上海钜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8%股权，请补充披露钜洲资产是否与江南春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3、请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年修订）》（以下简称“第26号准则”）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九款的要求，补充披露重要子公司最近三年股权转让的作价依据及合理性，是否履行必要的审议和批准程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是否存在违反限制或禁止性规定而转让的情形；
4、根据重组报告书，分众传媒使用的商标中，部分商标的权利人为FMHL等关联方，截至目前，商标的权利人已签署《注册商标转让协议》，将该商标转让予分众传媒子公司华光广告有限公司，并承诺在转让获核准前，受让方拥有该商标在中国境内的独占许可使用权，且如首次转让未能成功，受让方继续拥有该商标在中国境内的独占许可使用权。请按照第26号准则第十九条的要求，披露许可合同的主要内容，以及该等资产对交易标的持续经营的影响，并请按照第26号准则第五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披露与上述商标相关的未来可预见的重大资本性支出计划及资金需求量。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2015年6月9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2015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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